
证券代码：688409 证券简称：富创精密 公告编号：2025-031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沈阳市浑南区飞云路 18甲-1号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A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5
105

176,790,990
176,790,990
58.0509
58.05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广文先生因公出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

大会由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梁倩倩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全部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全部出席；
3、董事会秘书梁倩倩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6,718,608
比例（%）

99.9590

反对

票数

46,041
比例（%）

0.0260

弃权

票数

26,341
比例（%）

0.015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6,718,608
比例（%）

99.9590

反对

票数

46,041
比例（%）

0.0260

弃权

票数

26,341
比例（%）

0.015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6,728,773
比例（%）

99.9648

反对

票数

38,641
比例（%）

0.0218

弃权

票数

23,576
比例（%）

0.013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6,739,331
比例（%）

99.9707

反对

票数

38,683
比例（%）

0.0218

弃权

票数

12,976
比例（%）

0.0075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6,746,931
比例（%）

99.9750

反对

票数

28,083
比例（%）

0.0158

弃权

票数

15,976
比例（%）

0.009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2,564,179
比例（%）

99.9383

反对

票数

45,975
比例（%）

0.0408

弃权

票数

23,576
比例（%）

0.020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6,710,534
比例（%）

99.9544

反对

票数

54,115
比例（%）

0.0306

弃权

票数

26,341
比例（%）

0.015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2,553,274
比例（%）

99.9286

反对

票数

54,115
比例（%）

0.0480

弃权

票数

26,341
比例（%）

0.023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6,718,608
比例（%）

99.9590

反对

票数

38,641
比例（%）

0.0218

弃权

票数

33,741
比例（%）

0.019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6,711,274
比例（%）

99.9549

反对

票数

53,375
比例（%）

0.0301

弃权

票数

26,341
比例（%）

0.015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对外担
保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896,098
24,878,206
24,867,301
24,867,301

比例（%）

99.7929
99.7212
99.6775
99.6775

反对

票数

38,683
45,975
54,115
54,115

比例（%）

0.1550
0.1842
0.2169
0.2169

弃权

票数

12,976
23,576
26,341
26,341

比例（%）

0.0521
0.0946
0.1056
0.10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4、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沈阳先进制造技术产业有限公司、宁波芯富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宁波良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芯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
议案 6、8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亚东、姚阳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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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28 证券简称：秦川物联 公告编号：2025-012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经开区南四路93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
32

106,623,954
106,623,954
67.6706
67.6706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68,00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10,436,909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
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57,563,091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邵泽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李婷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606,306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17,648
比例（%）

0.016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606,306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17,648
比例（%）

0.016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606,306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17,648
比例（%）

0.016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606,306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17,648
比例（%）

0.016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606,306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17,648
比例（%）

0.016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606,306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17,648
比例（%）

0.016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606,306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17,648
比例（%）

0.016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578,841
比例（%）

99.9576

反对

票数

41,574
比例（%）

0.0389

弃权

票数

3,539
比例（%）

0.0035
9、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595,841
比例（%）

99.9736

反对

票数

24,574
比例（%）

0.0230

弃权

票数

3,539
比例（%）

0.003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7

8

议案名称

关于聘任 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董事 2024年度薪酬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441,025

5,441,025

5,413,560

比例（%）

99.6766

99.6766

99.1735

反对

票数

17,648

17,648

41,574

比例（%）

0.3234

0.3234

0.7616

弃权

票数

0

0

3,539

比例（%）

0.0000

0.0000

0.064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2、议案7、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浒、谢艾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170 证券简称：德龙激光 公告编号：2025-020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德龙激光”）股东北京沃

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沃衍”）持有公司股份10,026,8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70%；
江阴沃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阴沃衍”）持有公司股份 1,583,1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无锡悦衍”）持有公司股份41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40%；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3年5月4日起上市流通。苏州沃
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沃洁”）持有公司股份4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上述股份为公司发行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3年11月20日起上市流通。北京沃衍、江阴
沃衍、无锡悦衍和苏州沃洁为一致行动关系（以下简称“北京沃衍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2,5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2.09%。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江阴天龙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重工”）持有公司股份1,18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3年 5月 4日起上市流
通；陈江持有公司股份5,290,1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12%，其中100股为集中竞价交易买入的股
份，5,290,000股为公司上市后协议受让天龙重工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上市流通。天龙重
工和陈江女士为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陈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6,470,100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6.26%。

● 股份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股东北京沃衍及其一致行动人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减持

不超过3,100,800股公司股份，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其中拟采取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拟采取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因自身资金需求，股东陈江及其一致行动人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减持不超
过1,343,700股公司股份，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30%。其中拟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拟采取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30%。

上述股份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上述股份减持价格按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

求；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
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沃衍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
于计划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因股东自身资
金需求，北京沃衍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江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根据市场情况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相结合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沃衍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0,026,837股

9.70%
IPO前取得：10,026,837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江阴沃衍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1,583,163股

1.53%
IPO前取得：1,583,163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无锡悦衍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410,000股

0.40%
IPO前取得：41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苏州沃洁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480,000股

0.46%
IPO前取得：48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天龙重工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1,180,000股

1.14%
IPO前取得：1,18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5,290,100股

5.12%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0股

协议转让取得：5,29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第二组

股东名称

北京沃衍

江阴沃衍

苏州沃洁

无锡悦衍

合计

陈江

天龙重工

合计

持有数量（股）

10,026,837
1,583,163
480,000
410,000

12,500,000
5,290,100
1,180,000
6,470,100

持有比例

9.70%
1.53%
0.46%
0.40%
12.09%
5.12%
1.14%
6.26%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受同一主体控制：北京沃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是北京沃衍、江阴沃衍、苏州沃洁和无锡悦衍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私募基金管理人。

—

陈江女士持有天龙重工40%股权，陈晓东先生持有
天龙重工60%股权，陈晓东先生与陈江女士系夫妻

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沃衍

江阴沃衍

无锡悦衍

天龙重工

减持数量

（股）

300,000
150,000
210,000
5,290,000

减持比例

0.29%
0.15%
0.20%
5.12%

减持期间

2024/1/2～2024/1/2
2024/1/2～2024/1/2
2024/1/2～2024/1/2

2023/10/17～2023/10/17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7.45-37.45
37.45-37.45
32.00-32.00
29.30-29.30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3/8/2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北京沃衍 及一致行动人

不超过：3,100,800股

不超过：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33,6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067,200股

2025年6月16日～2025年9月15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陈江 及一致行动人

不超过：1,343,700股

不超过：1.3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33,6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343,700股

2025年6月16日～2025年9月15日

IPO前取得、协议转让及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股东北京沃衍、江阴沃衍、无锡悦衍、天龙重工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首次发行

上市前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

3、本企业同时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股份锁定的
其他规定。如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本
企业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2）股东苏州沃洁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以上述期间孰晚日期

为准），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持有的首次发行上市前公司股份，也不提
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本人同时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股份锁
定的其他规定。如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
见，本企业/本人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3）股东北京沃衍、江阴沃衍、无锡悦衍、苏州沃洁、天龙重工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持

有的公司股票。
2、限售期限届满后，本企业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

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减持。如本企业在限售期限届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3、本企业在限售期限届满后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
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就股份减持出
台了新的规定或措施，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时，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
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4、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股份，则本企业由此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若对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
损失的，并赔偿因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给公司或其他股东因此造成的损失。”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相关股东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北京沃衍及其一致行动人、天龙重工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市场情况、自身资金

需求等因素自主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按照本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北京沃衍及其一致行动人、天龙重工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遵守《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相关承诺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5268 证券简称：王力安防 公告编号：2025-044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经济开发区爱岗路9号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
348,510,800
77.553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董事长兼总经

理王跃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泽鹏出席会议；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66,000
比例（%）

99.9297

反对

票数

218,600
比例（%）

0.0627

弃权

票数

26,200
比例（%）

0.0076
2、议案名称：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67,200
比例（%）

99.9301

反对

票数

218,700
比例（%）

0.0627

弃权

票数

24,900
比例（%）

0.0072
3、议案名称：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66,900
比例（%）

99.9300

反对

票数

218,700
比例（%）

0.0627

弃权

票数

25,200
比例（%）

0.0073
4、议案名称：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320,400
比例（%）

99.9453

反对

票数

165,800
比例（%）

0.0475

弃权

票数

24,600
比例（%）

0.007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69,000
比例（%）

99.9306

反对

票数

217,200
比例（%）

0.0623

弃权

票数

24,600
比例（%）

0.007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320,900
比例（%）

99.9455

反对

票数

169,700
比例（%）

0.0486

弃权

票数

20,200
比例（%）

0.005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津贴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61,000
比例（%）

99.9283

反对

票数

228,000
比例（%）

0.0654

弃权

票数

21,800
比例（%）

0.006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42,500
比例（%）

99.9230

反对

票数

237,500
比例（%）

0.0681

弃权

票数

30,800
比例（%）

0.008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42,600
比例（%）

99.9230

反对

票数

237,400
比例（%）

0.0681

弃权

票数

30,800
比例（%）

0.008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51,200
比例（%）

99.9255

反对

票数

231,300
比例（%）

0.0663

弃权

票数

28,300
比例（%）

0.008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43,700
比例（%）

99.9233

反对

票数

226,500
比例（%）

0.0649

弃权

票数

40,600
比例（%）

0.0118
1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55,100
比例（%）

99.9266

反对

票数

228,000
比例（%）

0.0654

弃权

票数

27,700
比例（%）

0.0080

13、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3.01、议案名称：《王力安防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58,000
比例（%）

99.9274

反对

票数

218,700
比例（%）

0.0627

弃权

票数

34,100
比例（%）

0.0099
13.02、议案名称：《王力安防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68,000
比例（%）

99.9303

反对

票数

208,700
比例（%）

0.0598

弃权

票数

34,100
比例（%）

0.0099
13.03、议案名称：《王力安防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67,700
比例（%）

99.9302

反对

票数

208,700
比例（%）

0.0598

弃权

票数

34,400
比例（%）

0.0100
13.04、议案名称：《王力安防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72,600
比例（%）

99.9316

反对

票数

211,500
比例（%）

0.0606

弃权

票数

26,700
比例（%）

0.0078
13.05、议案名称：《王力安防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73,600
比例（%）

99.9319

反对

票数

211,500
比例（%）

0.0606

弃权

票数

25,700
比例（%）

0.0075
13.06、议案名称：《王力安防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73,600
比例（%）

99.9319

反对

票数

211,500
比例（%）

0.0606

弃权

票数

25,700
比例（%）

0.0075
13.07、议案名称：《王力安防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57,300
比例（%）

99.9272

反对

票数

228,100
比例（%）

0.0654

弃权

票数

25,400
比例（%）

0.0074
14、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43,900
比例（%）

99.9234

反对

票数

231,200
比例（%）

0.0663

弃权

票数

35,700
比例（%）

0.0103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50,200
比例（%）

99.9252

反对

票数

226,500
比例（%）

0.0649

弃权

票数

34,100
比例（%）

0.0099
1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253,100
比例（%）

99.9260

反对

票数

238,800
比例（%）

0.0685

弃权

票数

18,900
比例（%）

0.005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10

12

14

1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 2025
年度向银行等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宜的

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

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3,600,900

23,531,200

23,535,100

23,523,900

23,533,100

比例（%）

99.2017

98.9088

98.9252

98.8781

98.9168

反对

票数

169,700

231,300

228,000

231,200

238,800

比例（%）

0.7133

0.9722

0.9583

0.9718

1.0037

弃权

票数

20,200

28,300

27,700

35,700

18,900

比例（%）

0.0850

0.1190

0.1165

0.1501

0.079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为议案 6、10、12、14、16，上述 5项议案

分别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代其云、程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2025-25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被否决的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谢建平先生主持。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下午2：00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169
号禧玥酒店38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17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57,368,

9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010%。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人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79,458,8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121%；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 17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77,910,0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890%。

注：截止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公司总股本为763,440,333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的股份数量为6,219,875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757,220,458股。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后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57,368,908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57,171,6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9%；反对137,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
60,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864,2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0632%；反对137,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6510%；弃权60,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858%。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57,368,908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57,030,2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9%；反对135,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弃权
202,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722,8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3919%；反对135,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6453%；弃权 20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629%。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57,368,908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57,000,2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4%；反对135,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弃权
232,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692,8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2494%；反对135,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6453%；弃权 232,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053%。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57,368,908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57,070,1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7%；反对142,0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弃权
156,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762,7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814%；反对142,0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6746%；弃权 156,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44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预算方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57,368,908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57,072,5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2%；反对139,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弃权
156,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765,1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927%；反对139,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6633%；弃权 156,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44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发展战略》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57,368,908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57,048,9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0%；反对133,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弃权
186,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741,5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806%；反对133,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6329%；弃权 186,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8865%。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57,368,908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57,018,8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5%；反对135,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弃权

214,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711,4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3377%；反对135,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6453%；弃权 214,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17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57,368,908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57,016,2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29%；反对13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

215,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708,8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3254%；反对13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6528%；弃权 215,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218%。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提供咨询服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77,915,568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77,650,9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04%；反对 7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0%；弃权

186,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6%。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796,9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437%；反对 7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3699%；弃权 186,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8865%。

由于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赛克环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全

部股份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与和谐绿色产业基金继续履行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77,915,568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77,682,9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15%；反对 75,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4%；弃权

156,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828,92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956%；反对 75,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3604%；弃权 156,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440%。

由于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赛克环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持有的全

部股份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亦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57,368,908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57,073,1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3%；反对13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

156,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765,7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955%；反对139,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6604%；弃权 156,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44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457,368,908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57,044,0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0%；反对168,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弃权

156,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736,6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574%；反对168,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0.7986%；弃权 156,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44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已获通过。

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金凤、唐雪妮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5月22日


